
 

南方监能函〔2024〕41 号 

 

关于对南方区域电力市场配套实施细则的 

审定意见的函 
 

广州电力交易中心、南方电网电力调度控制中心： 

根据《南方区域电力市场运行规则（试行）》规定，经研究

并商云南、贵州能源监管办，对南方区域电力市场配套实施细则

提出了审定意见（见附件）。请你们吸收完善后发布《南方区域

电力市场现货电能量交易实施细则（试行 V3.0）》《南方区域

电力市场现货结算实施细则（试行 V3.0）》。执行过程中遇到

的问题，及时向我局报告。 

南方区域电力市场管委会要落实国能发监管〔2023〕57 号

文件要求，完善议事规则和工作机制，积极履行电力市场交易规

则及实施细则研究讨论、审议以及关键市场参数设置建议等方面

的工作职责。 

 

附件：对南方区域电力市场配套实施细则的审定意见 

 

 

 

南方能源监管局 

2024 年 10 月 31 日 

（依申请公开） 

国 家 能 源 局 南 方 监 管 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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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家能源局法改司、监管司，云南、贵州能源监管办，南方区域 

电力市场管理委员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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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对南方区域电力市场配套实施细则 

的审定意见 

 

一、对《南方区域电力市场现货电能量交易实施细则》的意

见 

1.P12：建议删除“...持续时间纳入非计划停运考核”；认真梳

理该实施细则中类似已在“两个细则”中明确考核要求且不宜纳

入市场考核的科目，有关表述一并删除。 

2.P125：根据《关于明确南方区域煤电容量电费考核有关事

项的通知》（南方监能市场〔2024〕3 号）的相关要求，除现货

市场正式运行的广东省外，其他省（区）暂不开展现货环境下煤

电机组限高考核结算。 

P132：根据市场运营机构技术条件，本次全月结算试运行期

间暂不执行“新能源超额获利回收及返还”相关条款。 

对于该实施细则中除上述情形外的，其他暂不具备执行条件

的回收及考核（返还）科目，由南网总调分省（区）汇总后报送

能源监管机构。 

3.P135：严格按照系统需要原则调用燃煤机组深度调峰并给

予相应补偿费用。 

4.P135：对照《电力现货市场基本规则（试行）》规定，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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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实施细则中“市场熔断”表述。 

5.结合本次全月结算试运行，后续从以下方面进行修订或补

充完善，包括但不限于：现货市场建模、非市场水电机组参与现

货优化、分省（区）现货报价参数限值设定规则、区域现货市场

不平衡电量处理方式、水电群约束计算方法等。 

二、对《南方区域电力市场现货结算实施细则》的意见 

1.P1：将《南方区域电力市场运营规则》修改为《南方区域

电力市场运行规则（试行）》。 

2.将该实施细则名称统一调整为《南方区域电力市场现货结

算实施细则》。 

3.除跨省优先计划外，省间市场化交易未明确结算参考点、

不能按基本规则规定开展跨省中长期合同费用结算的，应向能源

监管机构书面说明。 

4.结合本次全月结算试运行，后续从以下方面进行修订或补

充完善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（1）提升该实施细则的操作性。建议该细则主要面向跨省

交易主体、输电企业、南网总调、省（区）交易机构等对象，进

一步细化跨省交易结算流程、时限和计算公式，提升规则的可读

性，并与省内结算实施细则做好适用范围的划分。 

（2）完善不平衡资金处理机制。建议对照《电力现货市场

基本规则（试行）》中有关交易结算、不平衡资金、现货市场阻

塞费用等条款规定，研究完善该实施细则中交易结算、跨省不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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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资金的计算方法及分摊（分享）方式、输电企业收益情况等，

并提供算例说明。 

三、对《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中长期电能量交易实施细则》的

意见 

建议从以下方面对该实施细则进行修改完善，包括但不限

于：（1）功能定位和适用范围。建议该细则主要面向跨省交易主

体、输电企业、南网总调、省（区）交易机构等对象，从实操性

出发，细化跨省中长期交易品种的参与主体、开市和闭市时间、

交易方式、组织流程、数据交互以及省间与省内在主体可交易上

限、合约量等方面的协调要求。（2）交易机制。1）实现工作日

连续交易；支持按系统运行需要和交易主体需求设置跨省中长期

交易品种。2）开展省间多通道集中交易。3）跨省中长期交易结

算参考点设置。4）现货环境下的跨省绿电交易组织和执行机制。 

四、对《南方区域电力现货市场参数管理实施细则》的意见 

建议从以下方面对该实施细则进行完善和调整：（1）对于现

货市场报价参数，进一步明确参数设置原则和计算方式方法，并

在《南方区域电力市场现货电能量交易实施细则》中载明；相应

地，各省（区）据此在省内配套实施细则中予以明确。（2）对于

涉及《并网调度协议》中的技术参数，可由南网总调组织各调度

机构、发电企业代表制定相关工作制度，履行一定程序后发布实

施。 


